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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，

宗
祠
與
宗
譜
問
踵
，

此
爲
祖
宗
紀
念
問
題
之
一

部

分
，

佃
因
其
爲
紀
念
之
一

種
特
殊
方
式
，

不
妨
分
別
討
論
。

一

宗
祠
之
能
否
與
宜
否
存
在
，

今
後
已
不
能
無
疑
問
噜

宗

祠
為
大
家
族
制
度
.

甚
或
氏
放
制
度
，

之
產
物
；
今
氏
族
制

度
既
成
陳
迹
，

大
家
族
制
亦
正
隨
時
光
以
俱
去
，

則
宗
祠
制

之
行
將
解
體
，

已
爲
不
可
免
之
事
實
.

此
能
否
之
說
也
·

訃

宗
祠
之
血
緣
意
義
不
大
。

是
又
可
分
為
二

說
。

其
一

根

據
戈
爾
登

.

F
M
D
了

G
已
t
N
）

之
祖
井
遺
傳
律
·

假
定
祖
先

中
無
血
屬
婚
姻
，

若
中
表
婚
姻
，

則
每
代
之
直
系
祖
宗
數
為

N
（

2
）

，

n

爲
世
代
之
數
。

是
則
父
輩
二

人
，

祖
輩
四
人
、

曾
祖
輩
八
人
，

高
祖
輩
十
六
人
：
：
：

L
溯
至
第
十
代
，

即
得

男
女
祖
宗
一

〇
二

四
人

〇
今
宗
祠
之
制
，

既
受
宗
法
社
會
之

制
限
，

所
崇
祀
者
祇
為
男
系
之
一

姓
，

卽
每
一

世
代
僅
三
人

，

卽
第
十
代
祖
宗
之
得
享
粢
盛
者
僅
為
五

二
一

分
之
一

，

上

溯
愈
遠
則
其
比
例
愈
小
；
第
十
代
之
一

〇
二

四
人
所
遺
傳
於

我
輩
者
，

論
理
每
人
相
等
，

奈
何
此
二

人
者
獨
蒙
其
利
·

舉

一

而
漏
萬
，

甚
不
可
通
者
也
·

…

戈
氏
之
祖
先
遺
傳
律
稱
各
祖
先
所
遺
傳
於
我
报
者
之
多

寡
視
代
數
之
遠
近
而
定
，

愈
遠
則
其
貢
獻
愈
少
，

其
數
為
二

之
一

，

四
之
一

·

八
之
一

，

一

六
之
一

：

…
.

推
之
至
於
無
盡

；
合
一

切
分
數
而
加
之
，

其
總
數
應
為
一

，

郎
爲
子
孫
者
之

個
人
是
也
·

第
十
代
祖
宗
之
貢
獻
，

每
人
僅
得
一

〇
二

四
分

之
一

，

不
亦
微
乎
？
孔
子
之
後
裔
至

今
有
七
十
《

（

代
，

以
1

北（

2
）

計
算
，

則
今
日

衍
聖
公
所
得
自
孔
子
之
遺
傳
者
約

爲
六
九
，

〇
〇
〇
，

〇
〇
〇
，

〇
〇
〇
，

〇
〇
〇
，

〇
〇
〇

〇
〇
〇
，

〇
〇
〇
分
之
一

，

此
在
事
實
上
雖
為
不
可
能
，

蓋

孔
子
以
來
中
國
之
總
人
口
尚
不
及
此
數
之
母
數
，

以
表
親
關

係
而
作
婚
姻
結
合
者
必
代
有
其
人
，

此
種
婚
姻
之
關
係
愈
多

叫

則
母
數
愈
小
L
然
無
論
如
何
，

今
日
衍
聖
公
胚
質
中
之
孔

子
，

與
張
天
師
胚
質
中
之
張
道
陵
，

均
已
少
至
不
可
究
詰
之

程
度
，

實
際
上
可
謂
等
於
無
有
.

總
之
，

祖
宗
愈
邈
遠
，

則

其
與
我
輩
血
緣
之
關
係
愈
微
渺
，

我
輩
從
而
祀
之
，

得
勿
無

謂
？
此
宜
否
之
說
一

也
·

自
曼
特
爾
遺
傳
律
出
，

戈
氏
之
祖
先
遺
傳
律
巳
漸
經
生

物
學
者
否

認
·

習
於
曼
氏
之
說
者
，

謂
祖
先
之
貢
獻
決
不

能

如
戈
氏
所
云
之
均
衡
，

我
輩
所
得
於
父
母
二

人
之
胚
質
者
，

大
率
可
以
平
均
分
配
，

卽
父
母
者
各
半
是
也
；
至
祖
輩
四

人

，

即
祖
父
，

祖
母
，

外
祖
父
，

外
祖
母
之
貢
獻
，

巳
屬
不
平

均
；
祖
輩
以
上
，

更
無
待
論
。

以
是
可
知
衍
聖
公
之
與
孔
子

，

即
使
二

千
餘
年
來
血
統
上
完
全
屬
於
一

系
，

卽
其
間
毫
無

嗣
續
之
名
分
，

亦
可
云
與
陌
路
人
無
別
。

或
較
陌
路
人
尤
為

疏
遠
焉
.

今
一

姓
宗
祠
中
所
崇
祀
者
，

多
至
數
十
世
，

少
亦

十
餘
世
，

其
世
代
愈
高
，

則
其
無
謂
之
程
度
愈
深
；
蓋
不
啻

執
一

陌
路
人
之
砠
宗
父
母
而
本
祀
之
也
·

此
宜
否
之
說
二

也

·

然
則
遠
代
祖
先
被
紀
念
之
資
格
將
從
此
完
全
剝
奪
乎
？

曰

否
否
·

宗
祠
之
制
廢
，

我
輩
尙
有
宗
譜
之
制
在
。

宗
譜
有

永
久
之
價
值
，

竊
以
爲
無
可
置
疑
；
一

國
有
史
乘
，

一

團
體

有
記
載
，

一

個
人
有
傅
記
，

宗
譜
者
無
他
，

若
干
以
血
屬
相

聯
結
之
個
人
之
綜
合
傅
記
而
已
.

一

國
或
一

個
人
，

皆
有
其

異
於
他
國
或
他
人
之
處
，

唯
其
特
異
，

故
有
記
述
之
價
值
；

一

家
族
又
何
嘗
不
如
是
？
有
其
體
態
上
之
特
異
，

有
其
行
為

為
上
之
特
異
，

其
至
一

麵
一

笑
，

一

思

步
，

一

折
腰
莫
不
有

其
特
異
之
點
，

他
人
得
罌
而
認
識
之
曰
，

是
必
某
家
或
某
家

之
子
弟
也
，

換
言
之
，

甲
血
統
必
與
乙
血
統
不
同
，

其
不
同

者
卽
於
其
所
結
之
果
實
見
之
，

果
實
者
，

即
一

家
之
各
個
人

也
。

循
此
旨
也
，

我
輩
對
於
今
後
之
宗
譜
應
有
種
種
之
興
革

·

最
重
要
者
厥
為
我
輩
對
於
宗
譜
之
心
態
。

以
前
之
心
態
二

：

曰

紀
念
祖
宗
；
曰
，

子
孫
之
自
豪
；

此
皆
未
可
厚
非
者
也

·

然
竊
以
為
猶
有
未
足
；
此
二

種
心
態
之
過
當
發
展
且
足
以

開
鋪
張
揚
厲
之
端
，

尤
非
所
宜
。

今
後
宜
採
取
之
新
態
度
曰
一

研
究
，

而
以
紀
念
與
自
豪
之
意
寓
於
其
間
.

學
術
界
亦
應
認

宗
譜
學
為
史
學
研
究
之
』

種
，

而
與
以
相
當
之
地
位
·

熊
度

既
有

變
遷
，

則
細
節
月
之
應
興
者
自
見
；
因
其
越
出
本
簫
範

楣
以
外
，

茲
不
具
論
.
.

一

（

，

—

—
R

—

』
一

—

此
次
徵
求
結
果
，

答
案
人
之
有
宗
譜
者
百
人
中
有
六
八

.

一

人
，

無
之
者
百
人
中
僅
=

二
十

，

九
人
，

卽
平
均
每
三
人

中
二
人
有
之
。

以
此
為
研
究
之
出
發
點
，

前
途
必
有
可
觀
.

數
年
前
丁
文
江
氏
曾
作
哲
嗣
學
與
譜
牒
一

文
，

登
諸
改
造
雜

志
，

讀
者
之
中
，

當
不
乏
對
於
史
學
研
究
有
特
殊
興
趣
者
！

尙
望
有
以
繼
起
之
也
·

答
案
之
價
値
（

續
）

中
國
之
家
庭
問
題

學
燈

民
族
主
義
第
上

（

講
裡
面
又
說
：

中
國
更
有
一

種
好
道
德
，

是
愛
和
平
。

現
在
世
界

上
的
國
家
和
民
族
，

祇
有
中
國
是
講
和
平
。

外
國
都
是
講
戰

爭
主
張
帝
國
主
義
去
滅
人
的
同
家
。

近
年
因
為
經
過
許
多
大

戰
，

殘
殺
太
大
，

才
主
張
免
去
戰
爭
，

開
丁
好
幾
次
和
平
會

議
·

像
從
前
的
海
牙
會
議
·

歐
戰
之
後
的
華
賽
爾
會
議
，

金

那
瓦
會
議
，

華
盛
頓
會
議
，

最
近
的
洛
桑
會
議
·

但
是
這
些

會
議
，

各
國
公
同
去
講
和
平
，

是
因
為
怕
戰
爭
出
於
勉
强
而

然
的
，

不
是
出
於
一

般
國
民
的
天
性
.

中
國
人
幾
千
年
酷
愛

和
平
，

都
是
出
於
天
性
.

論
到
筒
人
，

便
重
謙
讓
.

論
到
政

治
，

便
說
不

嗜
殺
人
者
能
一

之
，

和
外
國
人
便
有
大
大
的
不

同
。

所
以
中
國
從
前
的
忠
孝
信
義
種
種
舊
道
德
，

固
然
是
駕

乎
外
國
人
·

說
到
和
平
的
道
德
，

更
是
駕
乎
外

國
人
·

這
種

特
別
的
好
道
德
，

便
是
我
們
民
族
的
精
神
。

我
們
以
後
對
於

這
種
精
神
，

不
但
是
要
保
存
，

並
且
要
發
揚
光
大
，

然
後
我

們
民
族
的
地
位
才
可
以
恢
復
。

照
中
山
先
生
說
酷
愛
和
平
是
我
們
固
有
的
好
道
德
，

應
當
要

保
存
，

要
發
揚
。

那
麼
我
們
中
國
從
前
酷
愛
和
平
的
人
，

莫

渦
孔
孟
·

禮
記
禮
運
篇
『

講
信
修
睦
』

的
一

句
話
，

就
是
主
張

和
平
的
確
證
。

至
于
論
語
二

十
篇
，

孟
子
七
篇
之
內
，

也
處

處
有
他
們
和
平
非
戰
的
論
調
。

如
論
語
顏
淵
篇
：

子
貢
問
政
？
子
曰
：

足
食
，

足
兵
，

民
信
乏
矣
！
子
貢
曰
：

必
不

得
已
而
去
，

於
斯
三
者
何
先
？
曰
：

去
兵
.

子
貢
曰
：

必
不
得
已
而
去
，

於
斯
二

者
何
失
？
曰

去
食
。

自
古
皆
有
死

，

民
無
信
不
立
·

現
在
把
孔
子
和
子
貢
一

段
問
答
的
話
考
量
起
來
，

就
知

道
治
百
姓
最
緊
要
的
一

件
事
是
信

，

次
要
的
是
吃
，

最
沒
關

緊
要
的
就
是
兵
·

國
家
有
了
兵
，

不
過
做
握
軍
權
的
狡
兔
走

狗
·

養
成
他
窮
兵
黔
武
的
野
心
.

反
是
有
害

.

於
民
.

至

於
無

信
，

則
國
不
成
其
為
國
，

故
與
其
去
食
去
信
，

帘
可
去
兵
·

試
思
民
國
以
來
的
軍
閥
們
，

因
爲
要
擴
張
他
的
地
盤
·

往
往

招
集
烏
合
之
卒
.

多
的
竟
有
數
十
萬
，

少
者
也
有
一

兩
師
·

戰
事
一

動
，

因
此
需
餉
浩
繁
，

飛
芻
輓
粟
。

老
百
姓
既
然
不

勝
其
供
給
，

還
要
燒
我
們
老
百
姓
的
房
屋
，

姦
淫
我
們
老
百

姓
的
妻
女
，

掠
劫
我
們
老
百
姓
的
財
帛
，

老
百
姓
一

聽
到
軍

閥
們
的
丘
八
太
爺
來
光
顧
，

個
個
疾
首
蹙
祝
，

帶
着
十
二

分

的
愁
容
。

上
海
人
有
句
俗
語
說
：

霉
頭
觸
到
印
度
國
，

該
死

該
死
，

這
股
土
匪
式
的
軍
隊
，

老
百
姓
既
然
不
歡
迎
他
，

還

不
自
知
悔
悟
，

所
以
我
們
中
國
弄
到
這
樣
窮
困
。

讀
到
孔
子

去
兵
的
話
，

簡
直
是
對
於
野
心
的
軍
閥
們
下
一

個
當
頭
棒
。

論
語
子
路
篇
孔
子
又
說
…

善
人
爲
邦
百
年
，

亦
可
以
勝
殘
去
殺
矣
！
誠
哉
是
言
也

叉
說
：

—

、

·

善
人
教
民
七
年
，

亦
可
以
即
戎
矣
！

又
說

：以
不
教
民
戰
，

是
謂
棄
之
。

照
孔
子
的
第
一

說
：

尤
其
是
酷
愛
和
平
的
主
張
·

以
為

只
要
自
己
整
理
自
己
的
國
家
，

有
恒
心
做
下
去
，

那
般
殘
蛙

不
仁
的
，

都
能
受
我
的
感
化
，

服
從
我
們
，

就
可
免
得
撕
殺

。

照
孔
子
的
第
二

說
：

因
爲
圓
際
地
位
的
不
平
等
，

或
有
阻

碍
人
民
利
益
之
處
，

不
得
不
起
戰
事
，

也
要
敎
訓
七
年
之
久

.

才
可
出
兵
。

對
于
戰
事
，

是
不
肯
輕
舉
妄
動
的
。

照
孔
子

的
第
三
說
：

以
為
新
編
的
軍
隊
，

沒
有
經
過
切
實
的
訓
練
，

不
可
呌
他
到
陣
綫
上
去
開
火
。

就
是
他
不
明
戰
略
，

强
呌
他

去
作
戰
，

豈
非
白
白
地
送
死
，

必
有
敗
亡
之
禍
，

非
但
有
背

人
道
，

結
果
以
致
固
本
動
搖
，

這
是
大
大
的
危
險
。

至
於
孟
子
和
平
非
戰
的
論
調
，

此
孔
子
說
得
還
要
透
澈

，

如
孟
子
梁
惠
王
篇
與
梁
襄
王
問
答
的
一

段
話
：

梁
襄
王
問

他
說
：
『

天
下
烏
乎
定
』

？
孟
子
回
對
他
說
：

是
万
儿

於
一

乙

·

襄
王
又
問
『

孰
能
一

之

H
.

他
又
回
對
說
：

气

不
嗜
殺
人
者
能

一

之
·

乙

嵌
干

又
問
『

孰
能
與
之

喘
.

他
就
發
表
很
長
的
議
論

，

還
下
一

個
譬
喻
來
解
釋
·

他
道
：

天
下
莫
不
與
也
·

王
知
夫
苗
乎
？
七
八
月
之
間
旱

，

則
苗
稿
矣
！
天
油
然
作
雲
，

沛
然
下
雨
，

則
苗
勃
然

興
之
矣
！
夫
如
是
。

孰
能
禦
之
。

今
夫
天
下
之
人
牧
，

未
有
不
嗜
殺
人
者
也
·

如
有
不
嗜
殺
人
者
，

則
天
下
之

民
，

皆
引
領
而
望
之
矣
！
誠
如
是
也
，

民
歸
之
、

猶
水

之
就
下
，

沛
然
遂
能
禦
之
·

我
讀
到
孟
子
這
一

段
文
字
，

曉
得
他
提
倡
和
平
仁
民
愛

物
之
意
，

都
是
從
肺
腑
中
露
出
。
要
曉
得
凡
是
成
立
一

個
國

家
、

總
是
以
人
民
為
根
本
·

那
戰
國
時
代
的
諸
侯
，

往
往
草

菅
民
命
，

殺
一

個
人
，

彷
彿
是
撲
滅
蚊
蟻
般
，

不
分
什
塵
輕

重
，

也
沒
有
一

些
憐
惜
·

好
像
現
在
萬
惡
的
軍
閥
們
，

把
服
一

從
三
民
主
義
。

中
山
先
生
的
信
徒
，

一

經
捕
獲
，

不
分
皂
白
一

，

一

概
指
他
是
赤
黨
，

非
是
槍
斃
，

卽
是
裊
首
小
器
道
他
的

心
腸
酷
辣
不
酷
辣
，

所
以
我
們
老
百
姓
恨
他
刺
骨
厶
他
也
弄

得
衆
怒
難
犯
，

民
衆
到
這
機
會
，

共
同
起
來
到
除
斗
正
以
摧

枯
拉
朽
，

容
易
得
很
·

.

，

民
族
主
義
第
六
講
裡
面
又
說
：

；

.

仁
愛
也
是
中
國
的
好
道
德
。

古
時
最
講
愛
字
的
莫

、

铲

過
于
墨
子
。

墨
子
所
講
的
兼
愛
，

與
耶
穌
所
言
的
博
愛

，

是
一

樣
的
.

古
時
在
政
治
的
一

方
面
講
愛
河
道
理
，

有
所
謂
愛
民
如
子
，

有
所
謂
仁
民
愛
物
，

無
論
對
於
甚

座
事
，

都
是
用
愛
字
去
包
括
.

所
以
古
人
對
於
仁
愛
，

究
竟
是
怎
麼
樣
？
便
可
以
知
道
.

一

他
又
說
：

—

仁
愛
的
好
道
德
，

中
國
現
在
似
乎
遠
不
如
外

國
。

中
國
所
以
不
如
的
原
故
，

不

過
中
國
人
對
於
仁
愛
沒
有

外
國
人
那
樣
實
行
·

但
是
仁
愛
還
是
中
國
的
蠶
道
德
，

我
們
要
學
外
國
，

祇
要
學
他
們
胧

麼
樣
實
行
，

把
仁
愛

恢
復
起
來
、

再
去
發
揚
光
大

，

便
是
中
國
固
有
的
精
神

·

.

軒

我
說
從
前
中
國
最
講
仁
愛
的
人
，

奠
過
于
孟
子
·

他
遊

歷
齊
梁
，

說
發
各
國
的
侯
王
，

要
大
發
慈
悲
，

一

種
視
民
如

子
，

推
已
及
物
的
言
論
，

可
是
盡
量
發
表
，

不
遺
餘
力
.

如

梁
惠
王
上
篇
說
：

老
吾
老
，

以
及
人
之
老
·

幼
吾
幼
，

以
及
人
之
幼

·

天
下
可
運
于
掌
·

詩
云
：

刑
于
寡
妻
，

至
于
兄
弟
，

以
御
于
家
邦
，

言
舉
斯
心
加
諸
彼
而
巳
·

故
推
恩
足
以

保
四
海
，

不
推
恩
無
以
保
妻
子
.

古
之
人
所
以
大
過
人

者
，

無
他
焉
，

善
推
其
所
為
而
已
矣
！
今
恩
足
以
及
禽

獸
，

而
功
不
至
於
百
姓
者
，

獨
何
歟
？

—

孟
子
看
到
當
時
齊
國
的
民
眾
，

處
于
惡
劣
社
會
之
內
，

郡
不
能
安
居
樂
業
。

而
當
時

握
政
權
最
高
的
齊
宣
王
，

又
只

知
道
逞
其
私
慾
，

不
顧
憐
全
國
的
百
姓
，

所
以
用
種
種
的
危

言
懷
辭
，

聳
動
齊
王
，

可
惜
齊
王
雖
能
聽
從
，

而
倒
底
終
不

能
實
行
·

孟
子
與
齊
宣
王
討
論
干
政
，

引
證
文
王
實
際
的
待
民
政

策
。

讀
書
的
人
讀
到
這
段
文
字
的
時
候
，

一

種
仁
愛
之
心
，

也
不
禁
汕
然
而
生
·

他
道
：

文
王
之
治
岐
也
，

耕
者
九
一

，

什
者
世
祿
，

關
市

譏
而
不
征
，

澤
梁
無
禁
，

罪
人
不
拏
。

老
而
無
妻
曰

鰥

，

老
而
無
夫
曰

寡
，

老
咖

無
子
曰
獨
，

幼
而
無
父
曰

孤

.

此
四

者
，

天
下
之
窮
民
，

而
無
告
者
·

文
王
發
政
施

仁
·

必
先
斯
四
者
.

詩
云
：
架

矣
富
人
，

哀
此
掩
獨
。

文
王
有
這
樣
愛
民
如
子
的
血
心
，

恐
怕
現
在
在
中
國
設
立
學

校
開
辦
醫
院
實
行
仁
愛
的
一

般
外
國
人
，

比
較
起
來
還
勝
得

.

他
多
咧
！
至
於
孟
子
引
證
文
王
的
事
情
來
告
訴
齊
王
，

實
在

要
希
望
齊
王
效
法
文
王
，

無
非
要
保
守
我
們
中
國
固
有
的
好

道
德
.

固
有
的
民
族
精
神
。

當
時
還
有
個
梁
惠
王
他
只
想
擴

張
地
盤
，

不
顧
我
們
老
百
姓
的
利
害

，

况
且
迚
他
的
兒
子
都

不
要
，

也
呌
他
死
在
戰
役
裡
面
。

孟
子
所
以
痛
駡
他
不
能
行

仁
愛
.

我
們
現
在

讀
到
這
段
文
字
，

覺
得
還
有
餘
痛
。

他

道
：

不
仁
哉
，

梁
惠
王
也
·

仁
者
以
其
所
愛
，

及
其
所
不
愛

·
不
仁
者
以
其
所
不
愛
，

及
其
所
愛
.

公
孫
丑
曰
：

何

謂
也
？
梁
惠
王
以
土
地
之
故
，

糜
爛
其
民
而
戰
之
，

大

敗
，

將
復
之
，

恐
不
能
勝
，

故
驅
其
所
愛
子
弟
以
殉
之

，

是
之
謂
以
其
所
不

愛
，

及
其
所
愛
也
。

照
孟
子
的
意
思
，

兒
子
是
最
愛
的
，

因
爲
要
爭
奪
土
地
，

非

但
糜
爛
一

般
老
百
姓
，

連
愛
子
都
不
要
，

他
的
心
腸
還
有
一

些
仁
愛
存
在
裡
面
嗎
？
可
惜
當
時
孟
子
沒
有
兵
力
可
以
刹
除

他
，

只
有
用
口

誅
筆
伐
的
方
法
來
警
告
他
一

聲
罷
了
·

一

禮
記
禮
運
簫
最
講
仁
愛
的
話
，

就
是
：

故
人
不
獨
親
其
親
，

不

獨
子
其
子
，

使
老
有
所
歸
，

壯

有
所
用
，

幼
有
所
長
，

寡
孤
鰥
獨
廢
疾
者
皆
有
所
養
·

能
够
照
這
句
話
實
行
起
來
，

那
麼
無
論
全
國
的
人
如
老
的
少

的
殘
廢
的
沒
人

依
靠
的
都
能
安
居
得
所
，

彷
彿
同
文
王
之
治

岐
一

樣
辦
法
。

我
們
中
國
的
人
果
有
仁
愛
的
好
道
德
，

切
貫

的
發
揚
光
大
出
來
，

這
大
同
景
象
也
，

不
難
實
現
。

希
望
我

們
全
國
的
同
志
們
，

大
家
起
來
努
力
合
作
.

民
族
主
義

—

第
六
講
裡
面
又
說
：

古
時
所
講
的
忠
，

是
忠
於
皇
帝
，

現
在
沒
有
皇
帝

，

便
不
講
忠
字
，

以
為
甚
麼
事
都
可
以
做
出
來
，

那
便
是
大
錯
。

現
任
人
人
都
說
到
了
民
國
甚
麼
道

德
郡
破
壞
了
，

根
本
原
因
就
是
在
此
。

我
們
在
民
…

國
之
內
，

照
道
理
上
說
，

還
是
要
盡
忠
。

不
忠
於

—
君
，

要
忠
於
國
，

要
忠
於
民
，

要
爲
四
萬
萬
人
去

、

—

效
忠
、

比

較
爲
一

人
效
忠
，

自
然
要
高
尙
得
多
·

i

故
忠
字
的
好
道
德
，

還
是
要
保
存
。

一

—

我
說
，

中
山
先
生
所
說
的
忠
，

和
孔
子
所
講
的
忘
，

意
義
也
一

是
相
合
。

如
『

忠
恕
遠
道
不
遠
乙

這
忠
字
朱
子
解
釋
作
盡
巳
之

心
為
忠
，

不
專
是
對
君
主
·

至
如
『

主
忠
信
J
孝
慈
則
忠
』

『

行
之
以
忠
』

這
幾
個
忠
字
，

也
完
全
是
脫
離
君
主
而
言
·

說

能
替
人
做
事
體
壶
心
着
力
，

表
裡
如
一

，

沒
有
一

毫
偏
見
，

一

這
就
是
忠
·

還
有
他
的
信
徒
曾
子
曾
經
說
『

為
人
謀
而
不
忠
一

乎
』

的
二

句
話
，

就
是
，

中
山
先
生
所
說
不
忠
於
君
王
要
忠

於
國
？
要
忠
於
民
，

要
為
四
萬
萬
人
效
忠
是
一

樣
的
意
思
.

（

未
完
）

鄒
雲
翔

（

續
七
月
廿
六
日
）

孔
孟
之
大
同
學
說
與
三
民
主
義

全
國
學
總
會
第
九
屆
代
表
大
會

將
於
八
月
一

日

舉
行
、

為
籌
6
大
會
開

幕
典
禮
事
立
、

特
開
臨
時
會
討
論
、

已
誌
前
報
、

現
該
會
秘
書
處
以
人
少

事
多
、

不
数
分
配

·

特
請
各
代
表
帮
忙

、

茲
將
該
處
佈
告
探
誌
於
下
、

現
因

工
作
忙
硃

、

由
本
處
决
定
請
下
開
諸
君
前
來
幫
助
辦
公
、

卽
希
准
時
患
臨

是
荷
、

e
交
際

、

胡
越

、

劉
荔
生
、

姜
達
緒

、

衄
希
直
、

郭
學
禮
、

余
曰
焜

李

祖
緯

王
欺
敬

盛
家
興
、

程
瑞
霖
、

張

文
輸
諸
君
、

㈡
佈
置
會
揚
、

稈
瑞

霖

張
文
翰

李
祖
偉

李
天

民
、

郭
學
禮

、

程
本
海
、

·

章
兆
直
、

尤
鎮
東
、

謝

修
仁

、

龔
希
直
諸
君
、

閒
彼
等
均
按
時
前
往
辦
公

、

積
極
進
行
云
、

籌
備
太
忙
請
代
表
帮
助

全
國
學
總
代
表
大
會
之
籌
備

敎

育

界

紀

事

中
國
學
牛

聯
合
會
總
會
第
九
屆
代
表
大
會
第
一

二
次
頂
備
會
議
、

已
誌

前
報
、

茲
該
會
於
二
十

八
日
匕
午
十
時
在
會
議
廳
開
第
三
次
會
議

、

列
席

者
、

上
海
吳
其
釭
、

叫
川
黎
光
明
、

張
明
中
、

廿
肅
李
天

民
、

康
同
之
、

江
蘇

張
文
輸
、

程
木

海
、

福
建
林
業
建
、

鄭
金
秀
、

雲
南
盛
家
興
、

南
京
李
祖
諱

、

章
兆
直

范
琯

、

安
徽
張
惯
吾
、

尤
鎮
東

、

湖
北
程
瑞
霖
、

浙
江
樓
兆
緜

、

王
致
敬
姜
淬
緒
、

涨
口

艾
毓
英

、

江
西
劉
定
遠

、

李
光
烈

、

廣
東
醞
希
直

、

謝
修
仁
、

河
南
王
開
基
、

李
炳
常

、

枯
天
梁
中

櫛
、

直
隸
徐

醍
珍
、

山
束

趙
鴻
功

、

吉
林
李
彤
恩
、

中

西
拽
景
池
等
三
十
价
人
、

李
祖
緯
主
席
、

田

和
卿
紀
錄
、

開
會
如
儀

R

㈠
秘
書
田
和
卿
報
告
夾
件
、

（

甲
）

接
梧
州
來
電

、

謂
廣
西

學
牛

聯
合
會
已
派
代
表
二

人
、

於
十
六
日

啟
程
來
寧

、

參
與
第

九

屆
代
表
大
會
、

（

乙
）

報
告
寧
波
學
牛
聯
合
會
要
求
本
會
協
助
收
囘
甬

江
女
子
中
學
寥
、

㈡
討
論
二

甲
）

提
案
大
體
的
討
論
、

巾
堤
案
審
查
委
H

會
開
會
經
過

、

及
審
查
情
形

、

楛
由
審
查
會
秘
郑
張
文
輸
報
告
、

以
討
論
一

之
大
體
提
奚
後
、

全
體
章
C

謂
將
傑
案

、

詳
細
印
載
於
二
十
九
日

之
中

國

學
牛
日

刊
、

以
便
於
二
十
九
B

會
議
時
提
小

討
論
二

乙
）

大
會
宣
言
案
、

巾
江
蘇
代
表
張
文

輸
提
議
、

推
選
起
草
委
c
負
責
起
草
宣
言
、

結
果
選
定

王
開
基

、

吳
陡

鈺

李
祖
緯

、

樓
兆
緜
四

代
表
負
責
紀

草
、

草
就
後
再
交
大

會
通
過
二

丙
）

宣
言
大

綱
案

、

上
海
代
表
吳
其
鈺
提
議
、

宣
言
大

綱
可
分

三
部
份
二
1
）

過
去
之
歷
史
二

2
）

現
在
之
狀
况
二

3
）

牌
來
之
計
剖
、

對

於
前
二

部
份
紀

草
委
门
根
據
各
代
表
報
告
書
起
草
，

第
三

部
份
可
巾
大

會
規
定
原
啊
數
條
、

起

草
委
0
即
根
暸
此
原
叫
起
草

、

討
論
原
則
案
、

河

南
代
表
千
開
基
提
議
、

可
依
嬝
提
寒
範
圍
作

鴆
原
叫
、

全
體
通
過
（

丁
）

大

會
通
破
案
、

江
碟
代
表
張
文
輸
湛
議
F
刊
七
種
通
電
二
1
）

销
告
第
九
屆

代
表
大
會
成
立
會
之
開
O
、

（

2
—

擁
護
巾

國
國
民
黨
（

3
）

擁
護
南
京
國

民
政
府
二
4
）

否
認
武
漢
化
京
啪

僞
政
府
二

5
）

否
認
武
涨
協
學
總
會
、

（

6
）

追
悼
死
於
帝
國
牛
義
軍

閥
及
共
產
黨
下
之
靑
年

二
7
）

反
對
日

本

小
兵
來
華
等
六
通
電
、

全
栂
通
過
、

徬
并
巾
廣
凝
代
表
龔
希
庶
提
議
一

電

、

請
求

國
民
政
府
討
伐
武
涨
僞
政
府

、

南
京
代
表
章
兆
直
提
議
－

歌
、

慶

祝
北
伐
勝
利
、

此
兩

儷
亦
－

致
通
過
、

以
卜
九

筑
巾
起
草
委
『
氏
貴
起
草

4

（

於
舉
行
成
立
大
會
叫

幕
典
禮
日

發
表

、

（

戊
＋

各
代
表
郸
而
報
告
該
地

青
年
運
卧
及
教
育
狀
况
案
、

主
席
以
此
案
無
討
論
之
必
要
、

乃
各
代
表
必

經
手
續
、

但
在
此
三
日

內
必
酒
將
此
報
告
害
文
秘
咨
處
收
集
、

㈡
臨
時

動

議
、

追
認
宣
傳
部
中
文
編
輯
股
股
長
樓
兆
緜
案
、

由
宣
傳
部
長
王
開
甚
提

議
、

無
異
議
通
過
、

㈢
告
世
界
青
年
書
案
、

尤
鎮
東
君
提
議
、

並
s
述
理
由

、

略
謂
此
次
我
國
國
民
革
命

引
起
各
國
青
年
之
注
意
、

故
我
國
青
年
應

向
各
國
青
年
有
明
白
之
表
示
、

並
且
渠
中
世
界
革
命
青
年
之
勢
力
、

以
求

被
壓
迫
民
族
之
解
放
與
獨
立
、

并
須
使
世
界
青
年
了
解
本
黨
之
三
民
主

義
缉
救
中
國
救
世
界
之
大
卞
義
、

此
案
全
體
通
過
、

並
讀
原
提
人
起
草
宣

言
大
綱
、

交
起
草
委
員
會
起
草
、

月
譯
成
各
國
交
字
、

以
資
普
遍

、

諾
畢
散

會
、

全
國
學
總
會
第
三
次
預
備
會
議

中
國
學
生
聯
合
總
會
自
决
定
八
月
一

日
開
第
九
届
代
表
大
會
後
、

芥
省

各
特
別
巾

派
來
代
表
三
日

間
已
達
二

十
餘
人
、

該
會
審
查
姿
H
會
特
於

二

十
五

日

二
十
七
日

開
審
查
委
員
會
、

審
查

續
刊
代
表
資
格
、

茲
分
別
錄

下
、

二
卜

五
日

會
議

、

列
席
者

、

副
荔
牛
（

主
席
y

王
開
基
、

吳
北
釭
、

章
兆

直
（

李
祖
榨
代
丫

秘
密
樓
北

緜
未
到
、

巾
張
明
中

代
爲
紀
錄
、

首
由
卞

席

宣
怖

開
會

、

次
恭
讀
溃

囑
、

張
明
中
報
告

、

祁
到
人
數

、

審
查
事
項
、

浙
江
—

代
表
樓
兆
緜

、

川
川
代
表
張
明
中

，

福
迆
代
表
鄭
分
秀
、

滋
口

代
表
楊
玉

清
、

艾
魄
央
、

白

思
九
.

江
西
代
表
劉
定
邇
、

鄭
昌
武
、

湖
南
代
表
余
松

、

徐

德
風

、

湖
北
代
表
胡
南
亭
等
、

均
堝
合
格
、

二
十
七
日

會
議
、

列
席
者
、

吳

其
鈺

.

王
開
基
、

劉
荔
生
、

仍
由
則
荔
牛

主
帘
、

張
明
中
紀
錄
、

開
會
秩
序

如
儀

、

㈠
i
告
事
項

、

坍

明
中
報
告
直
隸
吉
林
本

天
山
東
等
省
、

續
派
代

表
、

請
予
審
查
事

、

㈡
審
查
結
果
、

直
隸
代
去
徐
璽
珍
、

吉
林
代
表
强
K

傭

、

李
彤

恩
.

奉
天
代
表
相
國
士
、

梁
巾

權
、

山
西
代
表
熊
耀
文

、

郝
彬
樟
、

河
南
代
表
李
炳
常
、

山
束
代
表
趙
鴻
功
、

江
西
代
表
李
光
烈
、

湖
南
代
表

邱
水

年
等
、

均
屬
合
格
、

幷
將
雨
日
審
查
結
果
、

朵
請
中
央
青
年
部
作
最

後
之
審
蜜
云
、

審
查
代
表
資
格

全
國
學
總
會
審
委
會
紀

擄
重
際
通
訊
、

國
民
革
命
軍
第
九

路
總
指
揮
部
鑒
於
川
民
飽
經
兵
禍
、

困

難
異
常
、

决
心
提
倡
職
棠
教
育
、

以

資
補
救

、

業
已
訓
令
各
縣
知
事

、

從
速

籌
辦
民
牛

職
葵
廠
、

其
原
文
略
謂
社
會
經
濟
之
榮
枯

—

恆
視
民
棠
跺

檣
紐

巾
地
方
安
危
之
關
係
、

復
以

民
生
為
前
提
、

川
省
頻
年
兵
燹
、

市
井
蕭
條

、

人
民
之
失
業
既
多
、

經
濟
之
恐
慌
尤
甚
、

加
以
共
產
黨
徒
、

主
張
過
激
、

倡
踹
無
產
專
政
、

引
起
階
級
鬬
爭
、

不
但
稍
有
資
產
者
無
以
營
牛

卽
舊
有

之
農
工
、

亦
因
之
廢
業
、

於
是
游
民
之
增
加
B

著
、

社
會
之
險
象
環
生
、

默
察
前
途

·

隱
憂
無
已
、

本
總
指
揮
奉
令
出
師
、

囁
在
討
逆
、

志
切
救
民
、

前
方
軍

旅
之
事
、

固
屬
賁
不
容
辭
、

而
瞻
念
近
情

、

後
方
根
本
之
鬧

、

亦
未

便

恝
然
不

顯
、

籌
維
再
四
、

為
救
濟
目
前
計

、

維
有
責
成
各
地
方
知
礙
、

就

各
該
縣
情
形
、

尅
速
籌
備
民
生
喷
冀
廠
、

以
容
納
各
地
無
浆

游
民
、

勖
行

s
業
敎
育
、

務
令
各
該
游
民
在
蔽
之
時
、

得
蒙
数
養
、

出
廠
之
後
、

復
有
相

當
職
業

、

以
謀
生
活
、

民
生
得
遂
、

隱
患
潛
消
、

地
方
安

寧
，

庶
乎
有
豸
、

一

至
在
廠
職
業
種

類
·

或
工
商
藝
術
、

或
農
商
牧
畜
、

不
拘
《

格
、

視
地
所
宜

一

、

其
辦
理
方
法

、

就
舊
有
之
勸
4
厕
致
養
工
嗽
習
藝
所
等
已
有
成
效
者
、

二

盡
量
擴
充
》

其
經
費
不
足
、

形
回
獻
設
者
力
予
歸
併
、

或
籌
鉅
款
、

從
新
設
—

立
要
在
規
模
宏
遠
、

實
事
求
是
二

掃
從
前
敷
衍
積
習
、

悴
免
朧

糜
經
费

、

除
通
令
外
、

合
行
令
仰
該
知
事
迅
即
召
集
該
縣
法
陨
吵
關
等
、

積
極
籌

蹬
、

務
期
早
觀
厥
成
、

是
所
切
盼
、

壬

該
廠
一

切
籌
惦
小

項
、

并
养
先
行
妥

議
詳
報
、

以
憑
核
奪
云
云
、

—

一

四
川
職
業
敎
育
之
提
倡

—

二

·

—

上
海
特
別
敔
育
局
於
昨
日
二
一

十
九
日
）

開
第
一

次
局
務
會

議
、

自
上
午

九
時
主
十
二
時
、

下
午
二
時
至
五
時
、

開
會
一

日
、

議
事
程
序
如
下
、

e
議

本
局
辦
事
細
即
草
案

、

㈡
議
如
左
各
項
規
程
二

甲
）

私
立
學
校
規
稈
草
案

二
乙
）

私
立
學
校
立
案
規
稈
草
案
、

（

丙
）

私
立
學
校
校
爺
會
規
程
草
案

二
丁
）

小
學
校
長
任
免
條
例
草
案
、

（

戊
）

中

學
校
校
長
任
免
條
例
草
案

二
己
）

整
理
私
塾
規
程
草
案
、

㈢
議
整
理
市
立
各
校
調
查
報
告
案

、

㈣
議

委
任
市
立
小
學
校
校
長
案
、

㈤
局
長
報
告
重
要
局
務
、

㈥
各
科
科
長
報
告

重
要
學
務
、

聞
各
項
規
程
已
經
修
改
通
過
、

日
内
即—
可—
公
布
矣
、

市
敎
育
局
昨
開
局
務
會
議

A

中
學
校
實
驗
小
學
校
校
長
任
免
待
遇
條
例

第
一

條
、

中
學
校
師
範

—

科
爲
實
驗
小
學
教
育
法
及
敎
生
實
習
起
見
、

應
各
於
所
在
地
諧
置
省
立

』

實
驗
小
學
校
一

所
、

第
一

一

條

實
驗
小
學
校
設
校
長
一

人
、

負
進
行
左
列

一

各
項
仟
務
之
責
二
、

川
科
學
方
法
試
驗
創
作
小
學
新
教
育
法
、

以
為
改

淮
地
方
敎
育
之
先
導
二
丫

依

據
本
廳
救
育
方
針
及
各
項
法
令
、

處
理
全

校
校
務
、

以
焜

地
方
小
學
校
戶

表
率
、

三
、

考
察
本
區
內
各
縣
小
學
教
育

之
狀
况
而
爲
實
際
之
指
導

、

四
、

指
導
省
立
中
珥

師
範
科
敎
生
、

從
琳
教

育
的
實
習
與
研
究
、

第
三
條
、

實
驗
小
學
校
校
長
經
省
立
中

學
校
校
長
推

荐
巾
敎
育
廳
帕
以
聘
任
、

或
由
教
育
廳
直
接
聘
任
之
、

第
叫

條
、

實
驗

小
學
校
校
長
聘
任
標
準
、

以
人
品
高
尚
、

眼
膺
黨
義
、

並
具
有
左
列
資
格

之
一

者
爲
合
格
二
、

國
內
外
大
學
師
範
科
或
師
範
大
學
畢
業
得
有
學
位

、

對
於
初
等
敎
育
雌
有
研
究
者
、

二
、

高
等
師
範
舉
疑
曾
任
初
等
敎
育
職

務
三
年
以
上
、

許
有
成
績
者
、

三
師
範
本
科
畢
業
生
曾
任
初
等
敎
育
職
務

五
年
以
上
、

具
有
特
殊

貢
臥
者
、

第
五

條
、

實
驗
小
學
校
校
長
聘
任
阳
閒

分
代

階
段
（

第
一

階
段
之
期
間
爲
一

年
、

第
二
階
段
之
叫
間
為
二
年
、

嗣

後
如
繼
續
聘
任
、

其
聘
任
明
間
無
定
限
、

第
六

條
、

為
提
高
校
長
服
務
之

專
業
精
神

、

及
謀
校
長
發
展
學
校
計
剛
之
便
利
起
兄
、

各
實
驗
小
學
核
校

長
在
未
滿
每
階
段
聘
約
朋
間
時
、

教
育
行
政
機
阴
不
得
任
意
撤
換
，

惟

犯
左
刮
事
項
之
－

、

巾
省
督
學
或
教
育
兜
2

特
派
負
查
明
屬
實
者
、

校

長
瞞
卽
解
職
二
、

違
背
黨
義
者
、

二
、

这
背
本
廳
救
育
方
針
者
、

三
，

治

校
不
力
改
進
無
方
者
、

四
·

操
守
不
謹
侵
蝕
校
款
者
、

五
、

行
踞
不
檢
人
格

墮
落
者
、

六
、

身
心
缺
陷
不
能
執
行
職
務
者
二

但
丙
試
驗
某
種
新
教
育
主

義
或
方
法
、

得
敎
育
廳
之
許
可
時
t

不
爲
本
條
第
二
項
條
文
所
限
制
二
第

七
條
、

實
驗
小

學
校
校
長
均
踞
專
任
職
、

不
得
兼
任
校
外
有
給
職
、

但
得

在
本
中

膠
師
範
科
兼
仟
教
育
課
程
、

每
週
至
多
以
六
小
時
為
限
、

第
八
條

、

實
驗
小
學
校
校
長
應
支
俸
給
等
級
、

由
敎
育
廳
依

下
表
規
定
、

數
目

就
各
校
水
務
之

繁
曲
及
各
人
瓖
歷
經
驗
酌
定
之
、

』

等

級

差

第

三

級

第

二

級

第
一

級

曄

給

數

八

〇

元

二
〇
元

一

四
○
元

4

第
九
條
、

校
長
年
功
加

怀
及
恤
含
等
項
標
準
另
定
之
、

第
十

條
、

校
長
服

務
細
則
另
定
之
、

A

中
學
校
實
驗
小
學
校
敎
：
聘
任
及
待
遇
質
行
條
例

—

第
一

條
、

實
驗

小

學
教
H
巾
校
長
映
任
、

呈
報
教
育
廳
審
查
備
案

、

審
查
時
須
呈
驗
Q
歷

峪
業
文
憑
服
務
証
件
及
详
作
品
等
、

第
二
條
、

實
驗
小
學
教
員
以
人
格
高

尚
、

服
膺
吨
義

、

並
具
左
列
資
格
之
一

0

爲
合
格
二
、

師
範
本
科
畢
業
對

於
初
等
敎
育
素
有
研
究
或
服
務

、

著
有
成
積
者

、

二
、

高
等
師
範
專
修
科

畢
業

、

對
於
初
等
教
育
素
有
研
究
或
服
務
署
有
成
繒
者
、

三
、

專
門
以
上

學
校
畢
業
、

會
任
初
導
致
育
職

務
二
年
以
上
著
有
成
椅
者

、

第
三
條
、

實

驗
小

學
敎
昌
聘
任
以
一

年
爲
一

明
二

自
上
年
八

月
一

號
起
辛
下
年
七
月

三
十
I

號
止
二
得
繼
續
聘
任

第
叫

條
、

實
驗
小

學
教
員
分
正
敎
員
專
科

教
員
二

種
、

其
薪
俸
標

準
規
定
如
左
、

－

竣
級

別
別

—

第
一

級

第

二

級

第

三

級

－

正

牧

a

六、

十

元

五

十

元

四
一

十

元

專
科
教
員

五

五

元

四

五

元

三

五

元

第
汗

條
、

實
驗
小
牲
敎
C
每
週
授
課
時
間
以
八
百
分
錘
為
機
準
、

但
兼

任
轰
要
職
務
者
、

得
酌
量
減
少
授
課
時
間
、

第
六
條
、

實
驗
小
學
教
職
H

年
功
州

俸
及
獎
勵
金
恤
金
等
規
程
另
定
之
、

第
七
條

、

實
驗
小

學
教
職
真

服
務
細
叫
另
定
之
、

—

－

—

…

、

…

第
四
中
大
發
表
兩
條
例

—

第
叫
中
大

行
政
部
、

辦
公

時
間
、

凍
訂
每
日
匕
午
九
時
至
十
二
時
、

下
午

一

時
半
至
叫

時
半
、

後
以

天
氣
炎
熱
、

上
午
辦
公
時
間
、

改
爲
七
時
至
十

一

時
、

下
午
暫
停
辦
公
、

現
闪
辦
公
時
間
過
少
、

公

務
未
免
延
擱
、

復
改

訂
上
午
八

時
辈
十
一

時
下
午
二
時
至
四
時
為
辦
公
時
間
云
、

第
四
中
大
行
政
部
改
訂
辦
公
時
間

南
京
市
敎
育
局
學
校
敎
育
課
課
長
陳
鶴
琴
、

指
導
目
閔
毅
成
、

會
同
工
務

局
建
築
課
課
長
涂
羽
卿
、

課
員
沈
璜
、

自
本
星
期
一

起
、

赴
市
立
各
小
學
、

視
察
校
舍
、

前
三
日

看
過
高
井
、

督
糧
肥
、

及
東
區
實
驗
小

學
等
校

、

本
日

C
一

十
八
、

視
察
仙
鶴
街
、

鄧
府
巷
、

各
校
、

聞
=

海
樓
二
原
有
二
級
、

現
增

為
叫

級
二
新
菜
市
二

原
有
一

級
、

現
增
缉
二
級
×

小
心
橋
南
區
實
驗
小

學
二

原
有
三

級
、

現
增
為
叫

級
二
等
校

、

因
增
級

校
舍
不

歟
、

擬
重
新
建

築
、

以
成
灾

納
、

關
於
修
理
及
建
築
事
宜
、

繪
圖
估
價
、

由
工
務
局
承
修
、

市
教
育
局
方

而
、

希
望
各
校
在
八
月
十
五
日

以
前
、

一

律
開
學
云
、

南
京
市
教
育
局
調
查
小
學
校
舍

—

匕
海
公
共
體
育
揚
前
以
駐
紮
軍
隊
，

會
經
暫
停
運
動
、

茲
悉
該
埸
所
駐
軍

隊
經
完
全
遷
移
他
處
、

宣
告
正
式
開
放
、

時
間
為
上
午
五
時
起
.

十
一

時

半
止
、

下
午
一

時
起
六
時
半
止

、

星
期
一

休
息
，

又
布
告
脚
踏
取
進
措
注

一

意
事
項
如
下
、

e
本
批
前
鷹
會
員
要
求
斟
酌
情
形
、

特
設
租
借
脚
踏
車

部
、

限
止
車
輛

、

車
借
會
員
租
借
練
習
之
用
、

㈡
外

來
車

輛
祇
好
加
以
阻

—

止
、

9
寄
司

阴
人
處
、

闹
揚
內
往
來
車
輛
太
多
、

於

練
習
運
動
方

面
、

殊
多

妨
礙

、

尤
易
斯
孃
幼
童

、

發
生
危
險
云
云
巾

上
海
公
共
體
育
場
開
放

上
海
特
別
市

童
子
軍

協
會
附
設
之
敎
練
目
養
成
所
及
隊
長
訓
練
班
、

定

於
本
月
三

十
一

日
（

星
期
日
）

上
午
九
時
在
北
叫

川
路
带

濱
橋
放
肇
公
學

一

·
二

擊
行
宵
誓
典
镀

、

巳
函
請
本
埠
童
子
軍
界
屆
時
粒
臨
觀
禮
癸
、

.
。

上
海
童
子
軍
定
期
舉
行
宣
誓
禮

無
鉍
省
立
第
=

酥
範
學
校
於
下

學
明
耗
改
組
摇
無
鸚
中

學
、

裳
由
第
四
一

中
山
大
學
張
校
長
、

令
委
戳
育
博
卜

王
克
仁
c
校
長
、

茲
將
王
校
長
接
收

.
一

兰
I
及
頂
訂
改
組
計
割
、

分
段
紀
下
、

…

4
兩
廳
接
收
未
果

王
校
長
奉
委
後

—

於
十
九
日

到
錫
接
收
三

師
、

以
便

照
拽
盏
警
手
改
組

、

迨
與
三
師
校
長
陳
谷
岑
接
洽
、

始
悉
近
年
阅
敎
育
經

費
困
難
、

省
方
欠
發
該
校
經
常
臨
時
各
費
約
共
四
五

禹
元

之
鉅
、

除
公
家

積
欠
及
挪
墊
之
款
可
以
暫
緩
償
還
移
交
王
校
長
處
理
外
、

l

部
份
零
履

代
款
、

如
積
欠
教
職
日
薪
岔
、

及
私
人
名
義
代
欠
之
帳
、

約
計
三
千
元
、

應

由
峽
校
長
負
責
、

故
陳
校
長
自
奉
改
組
訓
令
後
、

卽
呈
請
撥
發
、

以
便
早

日

辦
蹕
結
束
、

迄
未
撥
付
、

未
能
即
辦
移
交
、

當
向
王
校
長
呈
陳
述
緣
由

、

暫
緩
接
收
、

王
校
長
卽
赴
寧
謁
見
張
校
長
、

陳
請
將
三
師
結
束
必
需
款

=

干
元
、

早
日

撥
發
、

俾
便
改
組
仍
未
艦
發
給

、

至
前
日

王
校
長
以
暑
假

業
已
渦

半
、

轉
瞬
卽
將
開
學
、

改
組
不
能
再
緩
、

當
派
新
聘
任
之
訓
育
部

主
任
程
子
政
君
駐
校
辦
公
、

先
行
規
畫
一

切
、

茲
聞
王
校
長
須
俟
款
到
、

再
行
來
錫
接
收
云
、

.

·

A

預
定
改
組
計
盎
大
要

干
校
長
對
於
改
組
後
之
計
盎
、

業
經
攪
定
、
—

呈
泰
指
令
核
准
、

其
大
礙
、

擬
將
分
設
初
中
高
中
師
範
三

部
、

本
學
年
開

辦
八

級
、

計
初
中
一

年
級
三

級
二

三
一

年
級
各
一

級
、

高
中
一

年
級
一

級

、

師
範
部
僅
設
後
期
二
年
各
一

級
.

前
期
生
一

併
分

抑
初
中
各
級
云
、

▲

校
舍
問
題

改
組
後
分
設
三

部
、

则
原
有
校
舍
不
轍
應
用

、

决
定
將
高

中

及
師

範
二
部
設
於
校
內
、

荤
初
中
一

部
另
覓
相
常
房
星

、

A
=

師
附
屬
各
校
亦
改
組

三
師
原
有
附
屬
小
學
、

依
照
新
計

莊
改
為

省
立
無
錫
實
驗
小
學
、

直
接
受
第
叫
中
山
大

學
行
政
部
之
管
轄

及
無
錫

中
學
之
監
督
、

又
三
師
農
村
分
校
及
農
村
分

校
附
屬
小
學
兩
校
二

併
保

留
、

僅
改
名
為
省
立
無
錫
中
學
農
村
分
校
暨
農
村
分
校
附
屬
小
學
云
、

▲

敎
職
s
之
更
酌
及
內
部
組
織

全
校
擬
設
總
務
主
任
一

—a
、

總
攬
全

校
及
、

切
不
岛
於
其
他
各
部
之
事
務
、

敎
務
主
任
－

員
、

專
司
敎
學
事
宜

、

及
課
程
之
支
配
、

訓
育
中
任
一

員
、

專
司
訓
育
事
宜

—

、

此
外
初
高
中

及

師
範
=

部
各
設
主
任
一

員
、

分
掌
各
該
部
敬
育
行
政
不
務

、

總

涨
主
任
職

務
重
要
、

已
由
王
校
長
懇
請
三
師
前
校
長
陳
谷
岑
擔
任
、

教
務
主
任
聘
定

薛

鍾
泰
君
6
任
、

並
兼
高
巾
部
主
任

、

訓
育
主
任
聘
定
程
子
政
君
絰
任
、

初
中
部
卞
任
聘
定
沈
振
家
君
擔
任

、

師
範
部
主
仟
由
曹
芻
君
縱
任
、

並
癮

任
蹬
驗
小
學
校
長

、

農
村
分
校
主
任
由
王
蔭
民
君
繼
任

、

附
小
主
任
儲
雄

伯
君
留
任
、

又

聞
王
校
及
對
於
男
女
同
學
問
題
、

認
爲
男
女
敎
育
應
有
平

等
機
會
、

早
由
先
總
理
列
入
國
民
黨
政
綱
、

當
此
政
局
革
新
之
候
、

自
感

遵
照
實
行

、

故
决
定
初
高
中
及
師
範
三
部
、

於
下
學
年
起
一

併
開
放
女
禁

、

招
考
新
生
時
、

不
問
性
別
、

坍
女
一

律
招
收
、

至
具
體
辦
法
如
何
、

倘

未
宣
佈
、

大
約
遲
辛
招
考
新
生
時
、

必
當
發
佈
也
、

—

二

無
錫
中
學
改
組
進
行

寶
山
暑
朗
黨
化
故
育
講
演
會
、

於
二
十
五
日

起
開
講

、

會
期
二
星
阴
、

科

口
構
=

民
主
義
、

巾
國
國
民
黨
之
組
織
與
政
策

、

孫
文
主
義
之
研
究
，

黨

化
故
育
之
意
義
與
實
施
法
、

醫
學
常
識
、

各
科
講
目
已
聘
定
魏
冰
心
、

朱

亮
基
、

丁
兆
麟

、

吳
開
光
、

吳
研
j

、

蔣
益
牛

等
、

並
聘
定
朱
經
農
，

陳
德

徵
、

冷

欣
、

黄
慧
水
及
本
縣
江
縣
長
特
別
演
講
、

a
名
聽
講
者
茫
讹

踴
躍

云
、

寶
山
暑
期
黨
化
教
育
講
演
會
開
講

谷
報
館
各
田
體
公
鑒
、

朔
前
蘇
教
廳
張
公

真
任
之
初
、

印
通
令
六
卜
縣
教

育
局
長

、

附
表
調
查
現
狀

特
鄭
重
告
誡

、

敏
捷
藏
事

、

不
得
任
良
延
宕
、

一

掃
官
場
積
習
、

完
我
革
命
精
神
、

張
公
毅
勇
之
氧
、

溢
於
言
表
、

吾
蘇
驮

育

疲
弊
極
矣

、

得
張
公

掌
握
權
衡
、

光
芒
萬
丈

、

遐
過
望
風
、

寧
不
拜
嘉

，

此
次
改
組
全
省
中
學
師
範

、

千
慮
一

失
、

獨
溃
憾
於
我
皋
、

請
願
代
表

、

呼
號
於
烈
日

之
下
、

滯
寧
匣
月
、

脯

糜
之
帑
逾
三
百
金
、

最
近
始
允
僅

露
先
辦
初
巾

之
省
立
如
皋
中
9
、

代
表
窖
爽
然
缺

望
、

不
得
圓
滿
之
睹
果

，

難
於

歸
里
、

同
人
等

忝
铭
聲
援

、

亦
將
愧
見
父
老
、

經
長
冲

之
誠
懇
籲

求
、

而
所
得
嘉
惠
如
是
、

似
未
免
因
龔
舊
官
廳
之
敷
衍
辦
法
、

竊
謂
新
當

局
之
舉
措
得
當

、

當
不
云
然
、

蚕
教
育
践
黨
國
根
本
大
計
，

務
以
普
及
域

事
、

决
非
披
電
船
籍
、

可
以
任
煮
塗
注
而
進
退
之
者
、

用
是
同
人
事
爰
有

下
列
三
項
之
請
求
二
、

諦
當
局
宣
布
改
建
之
原
則
、

全
省
教
育
改
組
後

之
迄
投
、

裁
減
添
併
、

究
係
根
據
何
種
原
叫
、

瞧
諸
當
局
明
白
宣
布
二
一

、

諦
當
局
派
臼
考
察
各
縣
之
實
况
然
後
建
設

、

此
次
灘
派
軍
費
、

如
皋
列
為

大
縣
、

學
齡
兒
童
、

殴
育
現
狀
、

與
夫
歷
史
地
理
社
會
環
境
匕
種
種
關
2

.

均
與
江
南
各
大
邑
相
抗
衡
、

而
教
育
獨
不
能
享
受
同
等
橫
利
、

揆
之
情

理
、

寧
得
謂
平
、

同
人
爲
避
免
鄉
梓
觀
念
之
燥
疑
、

應
請
常
局
派
目
澈
查

全
省
各
縣
敎
育
、

比
較
事
實
、

然
後
陞
設

、

：
昭
公

允
、

三
、

請
省
款
誰

高

中

與
女
子
部
、

我
邑
縣
立
初
中
、

辦
理
稱
善
、

縣
款
可
以
維
持
、

二
代
師
規

模
宏
偉
、

就
各
方
而
言
、

阻

賴
省
款
擴
張
為
高
中
、

仆

設
文

、

農
、

師
範
等

科
、

及
女
手
部

、

以
瞞
環
境
f
要
、

亦
正
吾
人

渴
望
於
革
新
蜡
之
實
現
也
、

同
人
等
三
項
最
低
限
席
之
請
求

、

絕
非
河
漢
之
談

、

除
雷
促
駐
省
代
表
尅

日

提
出
大
學
區
敎
育
行
政
部
請
求
外
、

仅

不

蒙
容
納
、

是
視
代
表
嚨
糜

父
老
之
汗
血
爲
未
足
、

同
人
等
當
率
三
千
中
等
子
弟
、

同
赴
郡
門
、

環
跪

請
命
二

洗
當
局
弁
視
江
北
人
民
之
咙
見
、

不
達
我
邑
設
置
肖
立
完
全
中

學
及
女
子
部
之
目
的
不

十
、

伏
乞
各
界
加
以

援
助

、

謹
此
雷
達
、

如
皋
旅

外
牧
育
界
同
人
李
邦
棟
、

道
腎
模
、

何
毓
秀

姜
景
程

、

盧
饰
珊

、

高
唯

、

唐

球
、

伺
律
時
、

周
肆
雲
等
叩
勘
、

预

：

—

·

：
·

三

旅
外
敎
育
界
李
邦
棟
等
第
二
次
通
電

要
達

設
置
完
全
中
學
及
女
子
部
目
的

如
皋
中
學
通
過
後

本
埠
中

華
溅
業
學
校

二
校
友
會
以
前
校
長
潘
仰
堯
先
生
、

因
碍
弱
辭
俄

、

挽

留
未
允
、

定
拎
本
月
三
十
日

上
午
九
時

邀
請
校
黄
顧
蔭
亭
先
生
新
校
長

姚
躓
聲
先
生
舉
行
茶
話

會
、

·

笺

中
華
職
校
校
友
會
公
宴
新
舊
校
長

·

—
二

二

！

…

…
—

·

南
洋
大
學
本

屆
畢
業
各
生
、

的
經
試
驗
終
了
、

瞧
給
舉
業
文

憑
、

茲
聞

曲

代
理
校
長
符
鼎
升
先
生
會
同
王
鏡
如
先
牛
徐
佩
琨
先
生
、

擇
於
本
月

…

十
九
日
上
午
十

時
在
該
校
給
發
文
憑
、

並
聞
本
屆
學
業
優
良
之
畢
粱
生
、

已
由
交
通
部
指
派
前
往
交
通
各
機
關
及
市
政
府
曁
金
融
各
機
關
分
別
服

務
、

尙
有
本
屆
機
械
工
程
科
畢
業
生
方
善
原
任
家
裕
張
鋁
蕃
三
名
、

自
費

赴
郭
留
學

、

不
日

卽
行
放
洋
矣

、

寸
泖

鑿

南
洋
大
學
畢
業
各
生
槪
况

.

.

.

訃

.

、

上
海
鬧
書
館
協
會
駐
美
代
表
鄧
演
存
君
、

已
於
日
㈨
囘

國
，

該
會
特
定

期

歡
宴
、

昨
已
通
告
各
會
员
云
、

逕
啟
者
、

敵
會
擇
定
於
本
月
三

十
－

月
，

（

卽
星
明
日
）

下
午
七
時

、

假
座
大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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樓

二
卽
川
川
路
青
年
會
對
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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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歡
迎
故
會
駐
美
代
表
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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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
先
生
、

幷
歡
宴
叙
餐
、

藉
資
聯
絡
友
誼

，

如
荷
贊
同
、

祈
即
賜
知
、

悴
可
佈
置
座
位
、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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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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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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鄧
演
存


